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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4               证券简称：*ST国恒             公告编号：2014-065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种类：A 股股票  

股票简称：*ST国恒  

证券代码：000594  

暂停上市起始日：2014年7月17日  

二、2014年7月15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238号《关于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因公司2011 年、2012 

年、201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4.1.1 条、14.1.2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4

年7月17日起暂停上市。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股票上市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实现恢复公司股票上市的目标，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稳定， 

公司将采取以下针对性措施： 

（一）由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满，要求大股东立即召集股东大会，组

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并选任公司董事长和聘任公司总经理，建立健全公司治理

结构，为公司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提供制度基础；加强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工

作，剥离亏损严重的子公司，出售相应的股权；强化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

强化公司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消除年报审计过

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 

（二）加强现有铁路资产的运营管理，重新审视在建铁路工程，进一步核查

募集资金，将募集资金与在建铁路资产通盘考虑，制定一整套盘活在建铁路资产

和相关附属资产的计划，推进铁路建设实质进展； 

（三）清理违规担保，依次解决历史讼诉问题，降低法律讼诉风险； 



 2 

（四）理顺公司和各子公司大宗贸易，收回公司应收款项，降低坏账损失； 

（五）根据公司新的发展战略注入能为企业盈利的优质资产，尽快实现企业

盈利。 

四、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股票上市交易：  

（一）股票被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

告；    

（二）股票被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股票被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四）股票被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五）股票被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

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七）上市公司或者收购人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进行回购或者要约收

购，回购或者要约收购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上市申请；  

（八）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期限内仍不能具备上市条件；  

（九）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  

（十）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十一）公司因故解散；  

（十二）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十三）恢复上市申请未被核准；  

（十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022-236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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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2-23686220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

券 时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